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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號四一

檔  案  主  題

檔案產生時間

公布「教育人員任用條例」

民國74年5月1日

檔 號：0 7 4 / 8 0 1 . 0 0 / 1 / 2 7 / 3 1

說  明 ：

「教育人員任用條例」，由總統於民國74年5月1日公布；全文計分6章43條。

第1章第1條至第2條為總則；第2章第3條至第22條明定任用資格；第3章第23條
至第30條規定任用程序；第4章第31條至第35條為任用限制；第5章第36條至第

39條規定任期；第6章第40條至43條為附則。本條例對於各級學校、各類教育

人員的任用資格、任用程序、任用限制及任期，均分門別類予以詳盡規定，使

圖40

教育人員的任用與一般公務人員有所區別。該條例公布後，教育部並分函省、

市教育廳局、各國立學校及有關機關，申明自該條例公布之日起第3日，即5月
3日起，各級公立學校進用職員時，應依該條例第21條第1項之規定，非考試及

格人員，不得再行進用。主計及人事人員，因另有法律規定，不在此限。

圖41-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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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號四一

檔  案  主  題

檔案產生時間

公布「教育人員任用條例」

民國74年5月1日

檔 號：0 7 4 / 8 0 1 . 0 0 / 1 / 2 7 / 3 1

說  明 ：

「教育人員任用條例」，由總統於民國74年5月1日公布；全文計分6章43條。

第1章第1條至第2條為總則；第2章第3條至第22條明定任用資格；第3章第23條
至第30條規定任用程序；第4章第31條至第35條為任用限制；第5章第36條至第

39條規定任期；第6章第40條至43條為附則。本條例對於各級學校、各類教育

人員的任用資格、任用程序、任用限制及任期，均分門別類予以詳盡規定，使

圖40

教育人員的任用與一般公務人員有所區別。該條例公布後，教育部並分函省、

市教育廳局、各國立學校及有關機關，申明自該條例公布之日起第3日，即5月
3日起，各級公立學校進用職員時，應依該條例第21條第1項之規定，非考試及

格人員，不得再行進用。主計及人事人員，因另有法律規定，不在此限。

圖41-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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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號四二

檔  案  主  題

檔案產生時間

發布「臺灣地區山地族籍學生升學優待辦法」

民國76年1月5日

檔 號：0 7 6 / 1 5 0 . 0 1 / 1 / 1 1 / 4

說  明 ：

過去對於原住民的稱謂，沿襲日據作法，稱為高山族，並依居住地分為平地

山胞與山地山胞，對於其子弟升學則訂有保障辦法。民國76年1月5日教育部以

台（76）參字00001號令發布「臺灣地區山地族籍學生升學優待辦法」，全文

10條，規定具有臺灣地區山地族籍的學生升高級中等以上學校的優待措施，

具體作法是，報考專科以上學校新生者，准按一般錄取標準降低總分百分之

二十五；報考高級中等學校新生者，增加考試成績總分三十五分。八十年代以

後名稱更名為「原住民」，教育部修正發布「台灣地區原住民族籍學生升學優

待辦法」。民國90年1月配合「原住民族教育法」的公布，教育部與行政院原

住民委員會會銜發布「原住民學生升學優待及原住民學生公費留學辦法」，保

障原住民學生升學及公費留學優待措施，原優待辦法廢止。

圖41-4

圖42-1




